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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〔2020〕第 41 号 

 
 

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11 月 12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重大资产置换、发行股份

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，公

司拟将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为拟置出资产，与交易对方持有的润泽科技

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润泽科技”）100%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

置换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. 预案显示，本次交易后你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京津冀润泽

（廊坊）数字信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京津冀润泽”），实际控制人

变更为周超男。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周超男的履历情况，其控制或具有重大影响、担任董事和

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（包括报告期内离任、注销或转让的企业）。 

（2）润泽科技资产是否完整，业务及人员、财务、机构是否独

立，周超男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是否存在对润泽科技构成重大不利影

响的同业竞争，是否符合《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首发管理办法》）第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。 

2. 公开信息显示，润泽科技原股东天童通信网络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天童通信”）将所持股权转让给京津冀润泽，该次股权转让

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。目前京津冀润泽的股权结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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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天童通信一致，均为周超男持股 75%、朱宏斌持股 15%、李萍男

持股 5%、周宏仁持股 5%。预案显示，京津冀润泽所持润泽科技 45,954

万元股权（占润泽科技注册资本的 81.11%）处于质押状态。请补充

披露： 

（1）天童通信、京津冀润泽的历史沿革、实缴出资及股权变动

情况，该次股权转让发生的原因及必要性。 

（2）京津冀润泽质押所持润泽科技股权的原因、融资金额、融

资期限、利率、资金用途，办理解除质押的具体安排及进展情况。 

（3）报告期内润泽科技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更，

受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份权属是否清晰、是否存在股权代

持、争议或潜在纠纷；报告期内润泽科技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设置

及变化情况，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；润泽科技是否符合《首发管理

办法》第十二条第二项、第十三条的规定。 

3. 根据预案，润泽科技报告期（2017 年、2018 年、2019 年及

2020 年 1-9 月）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95.74%、97.61%、95.06%、87%。

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润泽科技目前对外借款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金额、

借款用途、利率、还款期限、债权人名称、与润泽科技及其关联方是

否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2）润泽科技正在履行的抵押、质押及保证情况，包括但不限

于抵押、质押资产的名称及数量，担保范围及期限等情况，润泽科技

对抵押、质押资产的经营使用、收益及处置权利是否受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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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结合润泽科技的企业征信情况、债务情况、日常经营资金

周转需求及对外投资情况，补充说明润泽科技是否存在债务逾期情况，

是否面临重大偿债风险，抵押、质押资产是否面临权属变动风险。 

（4）结合上述回复说明润泽科技是否存在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

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，是否符合《首发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第三项的

规定。 

4. 预案显示，润泽科技注册资本为 56,213.03 万元，共有 14 名

股东。公开信息显示，润泽科技最近一次工商变更登记核准日期为

2020 年 8 月 31 日，注册资本为 50,000 万元，共有 2 名股东。请补充

披露： 

（1）报告期内润泽科技历次股权转让及增资情况，包括但不限

于股权转让及增资发生的原因、转让、增资价格，对应润泽科技的估

值、估值依据及其合理性，股权变动相关方与本次交易双方的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润泽科技的其他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是否具备法律、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资格。 

（2）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的签署日期、工商变更登记的日期、

部分股权变动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原因、股权变动是否真实。润

泽科技历史沿革及股权变动是否清晰、无争议和其他潜在纠纷，是否

存在影响本次交易的法律障碍。 

5. 请结合问题 1-4 的回复，补充说明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提高上

市公司质量、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，本次交易是否符合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、第四十三条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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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请补充披露润泽科技的主要业务资质、取得资质的时间及有

效期、并结合资质续期条件说明是否存在到期后无法续期的风险。 

7. 请说明公司对拟置出资产是否提供担保，是否存在应收款项

或预付款项，本次交易是否会形成资金占用或对外财务资助。如是，

说明相关影响和拟采取的解决措施。 

8. 请补充说明置出债务安排的具体内容，需要履行的审议程序、

是否已取得债权人的书面同意，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和风险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充分提示本次交易的风险，

在 2020 年 11 月 25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20 日  

 

 

 

 

 


